培养方案变更审查表
	所在系、部
	
	适用
专业年级
	
	专业

负责人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性质
	

	变更内容
及原因
	开课学期：第    学期
变更内容：
原因： 

	系、部
审查意见
	系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专业建设
办公室
审查意见
（主楼916）
	主管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查意见
（主楼920）
	副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院长
意见
(主楼922)
	主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1．凡培养方案发生变更，必须填报本表；

2．本表由专业负责人填写，经系、部负责人审查同意后由综合事务主管统一报专业建设办公室；

3．“适用专业年级”指所变更的课程是仅适用于某专业的某个年级还是适用于该专业的某个年级及其以后各年级，如“××（专业）24级”或“××（专业）24级及以后各年级”；

4．本表请用“A4”纸打印（复印）。
